附件1

服务要求

包一：污泥清掏处置

一、特定资格要求
(一）具备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废物类别包含 HW01 医疗废物（感染性废物，代码841-001-01）；

（二）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危险废物）；

(三）具备有效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二、技术要求

(一）污泥清掏规范：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及成都市卫健委2022年3月28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污泥、医药废物和废药物、药品处置的通知》以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等要求，医疗污泥（含化粪池污泥、污水处理站污泥、栅渣等）属于危险废物，须依法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规范清掏（不得在院内干化）、转运及无害化处置。
（二）对我院内各污水处理构筑物（含调节池、沉淀池、污泥消化池、化粪池、截留井等）进行规范化开盖作业，安全抽吸池底沉积污泥。

(三）采用密闭抽吸设备，全程避免污泥散落、滴漏和异味扩散。

（四）污泥清出后不得在院区内对污泥进行二次干化处置。

（五）由供应商派专人在现场对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污泥进行清掏处置工作。

（六）因清掏点位地势和位置原因，导致部分地区如车辆无法达到，常规清掏工作分为人工清掏及车辆清掏两种方式进行混合采用，每次清掏处置后，供应商负责医院污水井道内的污染物清掏处置。

（七）安全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严禁在无人监护下进行作业。必须设监督人员进场跟踪方能作业。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废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规章制度执行。在清掏处置和转运过程中如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由供应商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八）供应商对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清掏处置后的场地和周围环境进行清理。

（九）在运输过程中供应商需保障危险废物不被二次污染（如：破损、泄露等）。如发生相关事故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

（十）供应商负责对清掏、转运的医疗污泥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置，处置方式符合环保要求。

（十一）供应商至少配置一名有效期内的《有限空间作业证》的清掏作业人员，医疗污泥清掏过程中涉及的有限空间操作必须按照经相关审批流程，必须按照《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流程进行操作。
（十二）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于转运前在“四川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申请电子转移联单，并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备案，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完成危险废物的全部转移手续。

（十三）供应商为我院污泥清掏处置频次不少于1次/年，清掏处置频次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
包二：危险废物处置

一、特定资格要求
（一）具备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废物类别包含： HW29 含汞废物，代码900-023-29；HW49其他废物，代码900-039-49，900-047-49。
（二）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必须包含：危险废物）；

（三）具备有效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二、技术要求

（一）危险废物处置清单（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

代码
	产生量预估

（kg/年）

	实验室废弃液
	HW01化学性废物
	841-004-01
	100

	废弃紫外线灯管
	HW29含汞废物
	900-023-29
	10

	废活性炭处置
	HW49其它废物
	900-039-49
	100

	在线监测废液（注：废液中含反应性、剧毒物质）
	HW49其它废物
	900-047-49
	1000

	合计:
	

	注：最终处置量以现场实际转运量为准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收集转运时应注意环境卫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进行准确分类，保证废物密封转运，不遗撒、不泄露、不中途取出、不倒卖。周转箱由供应商负责进行清洁、消毒；破损的周转箱由供应商进行更换。完成装车工作并出具《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且经采购人及供应商共同签字确认后，即视为该次服务确认合格，需立即现场拉走。

2.转运出医院的医疗废物由供应商按照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执行。对危险废物的收集、暂时贮存、交接、转运、集中处置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每次交接转运采购人、供应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填写，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做好相关申报工作。每次处置时提供由最终供应商出具的、加盖公章的《危险废物接收处置证明》（需注明接收量、废物代码、处置方式及最终去向。

3.服务期内供应商须协助采购人完成所有关于本项目危险废物环保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危险废物在四川省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简称“无废四川”系统）的转运处置备案、转移联单、月报、年报等流程。

4.供应商在工作过程中，要确保人员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并对安全相关问题负全责。供应商需熟悉工作流程，派工作人员在现场对医院危险废物进行收集转运。

5.安全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严禁在无人监护下进行作业。现场必须设监督人员。中标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依法执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和废药物、药品处置的通知》等规章制度执行。在作业过程中如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6.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工作，如采购人有紧急需要，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响应派人派车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理。

7.至少提供一辆运输车及负责运输人员（指驾驶员和押运员各一名）。（供应商须提供①车辆行驶证；②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其中：驾驶人员的从业资格类别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员从业资格类别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人员））。

8.危废处置服务：供应商对采购人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处置。

9.供应商需完成技术服务、分拣、包装、运输等收费服务。

10.供应商需完成样品检测化验、废物贮存、预处理、处置等服务。

11.处置技术服务进度：按采购人需求服务进度进行。

12.处置转运时限要求：与转移联单履行期限日期一致。

附件2

	包一：污泥清掏处置服务报价单

	序号
	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预估重量（kg）
	单价（元/kg）
	总价（元/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污泥清掏处置
	HW01:841-001-01
	22000
	
	
	
	
	

	
	
	
	
	
	
	
	
	

	
	
	
	
	
	
	
	公司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包二：危险废物处置服务报价单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代码
	预估重量（kg）
	单价（元/kg）
	总价（元/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实验室废弃液
	HW01:841-004-01
	100
	
	
	
	
	

	2
	废紫外线灯管
	HW29：900-023-29
	10
	
	
	
	
	

	3
	废活性炭处置
	HW49:900-039-49
	100
	
	
	
	
	

	4
	在线监测废液处置
	HW49:900-047-49
	1000
	
	
	
	
	注：废液中含腐蚀性、剧毒物质

	合计：
	
	
	
	

	
	
	
	
	
	
	公司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附件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成都市新津区人民医院（成都市新津区急救指挥分中心）：

本授权声明：我 （填法定代表人名称）  系    （填遴选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授权代表姓名）为我方 “         ”（项目名称）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市场调研、遴选、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提供正反面）

2.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提供正反面）

3.非法定代表人参与时提供
附件4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申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如涉及）

特此证明。

供应商：                           （加盖公章（鲜章））

     年     月     日

注：

1.须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提供正反面）；

2.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时提供
